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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1） 注册在本市的出版单位；

•（2） 外方出版机构、作者、译者和版权经纪人可委托本条（1）款出版
单位代为申请。

一、 以下单位可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：

• （1） 成立一年以上，出版业务正常开展；

•（2） 三年内未因违反我国出版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。

二、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的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    为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，促进优秀出版物在世界范

围内的传播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，推动上海出版走出去，

上海市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市版权局设立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，

并委托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负责实施。 



 

 

 

• （1）原作为中文，并已出版中文版本；

• （2）版权归属明确、无任何纠纷；

• （3）已与国外出版单位签订版权输出合同；

• （4）译者为外籍人士或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人士，熟悉中国文化，在目
标市场正式出版过目标语种的著译作品，具备把中文作品翻译成目标语
言的能力和热情；

• （5）外文版已出版的，予以优先考虑；

• （6）本市出版单位出版外文版图书，并符合本条（2）、（3）、和（4）
款条件的，可以参照本指南执行。

三、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的作品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• （1）申请表一式两份（中英文）；

• （2）中文原版样书两本；

• （3）外文版样书两本；外文版尚未出版的，提交不少于20页的翻译
样稿(样稿须包含核心章节且以中文计不少于1.5万字）；

• （4）中文版作品出版社与著作权人签订的出版合同；

• （5）申请单位与外方出版机构的版权输出合同；

• （6）出版方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；

• （7）外方出版机构简介、书目、宣传册等基本资料；

• （8）译者简介和著译情况；

• （9）申请单位和外方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材料；

• （10） 承诺书。

• （11）除样书外，纸质材料A4纸打印，纸质封面，左侧胶装成册。

• 注：所提供的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四、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的项目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

 

 

 

• （1）申请2024年度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的项目由申请单位将申
报材料报送到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项目秘书处，受理时间截止于2024
年7月30日；

•（2）征集活动结束后，由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会同上海市新闻出
版局、上海市版权局组织专家对参评作品进行评审，最终产生入选作品；

•（3）评审结果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市版权局于 2024年11月15

日前公布。

五、申报时间及结果发布:

•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项目秘书处

•地址：上海市福州路390号五楼 邮编：200001

• 传真：23204889

• 秘书处联系人：张远 电话：23204873

• 邮箱：zhangyuan@sbt.cn

• 上海市版权局联系人： 吴老师 电话：64339268 

六、申报材料寄送地址及联系方式:

• （1） 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的作品通过评审后，上海长江出版
交流基金会与申请单位签订资助协议；

•（2） 申请单位应向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项目秘书处提交外文版样
书两本；

•（3）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于收到样书后一个月内拨付资助经费；

•（4） 资助经费为入选作品翻译费用的50%–100%（原则上不超过1

万美元，如有特殊情况，标准可以上浮，最高不超过2万美元），其中
译者所得不低于70%；

•（5） 外文版本重印、再版时，可使用“本书获得上海翻译出版促进
计划支持”字样和Logo。

七、入选作品资助办法:



 

• （1） 申请单位按照资助协议规定的期限，于两年内完成外文版本的
翻译、出版，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时间的，应于截止日期前三个月内
向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项目秘书处书面提出，经同意后，可延期一
次，时间不超过一年；

•（2） 外文版本正式出版后一个月内，申请单位应向上海翻译出版促
进计划项目秘书处提交外文版样书四本，外文版的版权页上可以使用
“本书获得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支持”字样和Logo；

•（3）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在收到外文版样书后一个月内按资助协
议拨付资助经费。

八、外文版本尚未出版的入选作品的资助方法，除按照本
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执行以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
